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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等等等 5 項子法項子法項子法項子法 

草案研商公聽會議草案研商公聽會議草案研商公聽會議草案研商公聽會議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壹壹壹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4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 時時時時 00 分分分分 

貳貳貳貳、、、、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文化大學大新館文化大學大新館文化大學大新館 4 樓數位演講廳樓數位演講廳樓數位演講廳樓數位演講廳（（（（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台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號號號）））） 

參參參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簡參事兼執行祕書慧貞簡參事兼執行祕書慧貞簡參事兼執行祕書慧貞簡參事兼執行祕書慧貞(李組長維民李組長維民李組長維民李組長維民代代代代) 記記記記錄錄錄錄：：：：葉宇珊葉宇珊葉宇珊葉宇珊 

肆肆肆肆、、、、    出出出出（（（（列列列列））））席委員及人員席委員及人員席委員及人員席委員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如會議簽名單如會議簽名單如會議簽名單 

伍伍伍伍、、、、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陸陸陸陸、、、、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子法草案說明子法草案說明子法草案說明子法草案說明 

柒柒柒柒、、、、    與會意見與會意見與會意見與會意見：：：： 

一一一一、「、「、「、「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一）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草案第 11 條，有關會議正反意見同數時，取決於主
席之決議方式，雖於本會議有說明係參考內政部會
議規範，但此作法仍是不妥，建議再多考量。 

二二二二、「、「、「、「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草案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草案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草案一般廢棄物掩埋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獎勵辦法草案」」」」 

無相關意見。 

三三三三、「、「、「、「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草案」」」」及及及及「「「「第一批應第一批應第一批應第一批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草案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草案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草案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草案」」」」 

（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查驗機構於查驗過程中被取消資格等因素，導致查
驗工作未完成或延遲，那之前的查驗是否屬有效。
因為涉及是否需重新花錢查證。建議請再說明。 

四四四四、「、「、「、「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草案」」」」 

無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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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草案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草案」」」」 

（一）經濟部工業局： 

1. 第 19 條如刪除「環境影響評估」之文字，是否
表示減量額度無法使用於環評減量承諾？目前
總量管制期程不明，產業執行抵換專案無誘因。 

2. 第 21 條針對於本辦法公告前已經環保署受理申
請之專案，其計入期內之「額度」應受到保障，
以避免總量管制實施後該專案之額度直接折損，
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3. 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排放源」之定義包括「單
元」或「程序」，過於廣泛。例如一座工廠，製
程可能包括多項設備系統，更可能涵蓋多項「減
量措施」，例如空調機汰換，加裝變頻控制等，
由申請者「自行確認是否未於先期專案獎勵」，
後續在認定上仍可能產生爭議。 

4. 針對小規模專案（含微規模）外加性簡化程序，
（如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工具）建議與國際接軌，
並避免與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外加性規範衝突。 

（二）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針對「「「「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4 款（簡報 p3）「排放源」定義包括「單元」或
「程序」（母法規定）然單一排放源可能具有不只一
項之「減量措施」，若為避免重複計算之疑慮，建議
將該條文修正為「同一減量措施當年度之減量額度
不重複」才更具體明確，亦較不引起爭議。 

（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 草案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建議修改「不曾」的字
眼，避免造成誤解。 

2. 關於抵換專案及先期專案額度用途之說明，可於
說明欄位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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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是否可考量於 104 年 7 月 1 日前，推動先期
專案減量者，並經向環保署所認可之第三者查驗
證公司提出先期專案查證申請，可向環保署提出
先期專案申請。 

4. 依我國 2020 年之減碳目標，若於本辦法刪除環
境影響評估之文字，是否還可將先期專案及抵換
專案之額度用於部分個案之超額排放量？ 

六六六六、、、、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經濟部工業局： 

本次公聽會發文議程敘明會議目的，除回應前述意
見蒐研結果外，亦同步說明草案最終修正的結果，
並請各單位自行下載資料，但貴署未將該資料上傳，
僅於會議當天發放意見摘要與回覆說明書面資料，
並無呈現與討論條文修正內容，這樣是否符合公聽
會應提供條文草案的程序？或是貴署會再另外召開
公聽會？或是將有條文修正草案公開再請大家檢視
機會。 

捌捌捌捌、、、、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感謝各位於本次研商公聽會議中所提寶貴意見，本署
將參酌納入草案修正。 

玖玖玖玖、、、、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 時時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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